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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公館國小、公館國中學校營養午餐聯合供應 

工作推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民國 112年 03月 20日上午 10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公館國中校長室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主持人：方麗萍 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黃艾萱 老師 

肆、主席致詞：(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伍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、有關午餐中心業務報告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(一)公館國小： 

1. 1/16(一)館中飯未煮熟（口感不佳），怕學生吃不飽，後來廚房補發八寶粥。針對此事件於 112.1.17上

午 11.10開會檢討，裁罰某廚工罰款三千元，並交給長宏公司。 

2. 寒假:2/1(三) 10:10廚房委外消毒，2/10開學前廚房大掃除，廠商莊鼎 2/3保養鍋爐 

3. 石斑魚到貨日期如下，第 3次:112年 3月 10日前到貨，第 4次:112年 4月 14日前到貨。 

4. 開學前廚房發電機測試已於 2/9(四)7:30-7:40廚房發電機每月測試 10分鐘，測試正常。3/2(四) 早上

一學期一次發電機測試時間: 7:00-10:50 

5. 2/9(四)水質檢測(爐灶區)。 

6. 2/20(一) 衛生局至午餐廚房做例行性稽查.表示符合一般規定.菜餚抽驗通知單也符一般標準。2/23(四)

板豆腐抽驗防腐劑也符合規定。 

7. 3/14(二) 農業處來取樣青菜，抽驗農藥殘留。 

 

(二)公館國中： 

1. 學校老師有人表示團膳越來越好吃，但是仍有調味不穩定的狀況，有時覺得太鹹有時太淡。 

2. 炒飯比較常有老師表示飯粒偏黏，建議調整一下，謝謝。 

3. 4/19(三)七年級校外教學，停止供餐。 

4. 與委員們敲定午餐會議時間:4/  (四)14:00.5/ (四)14:00.6/ (四)14:00召開午餐會議。 

 

(三)營養師-苗栗縣公館國小、公館國中兩校營養午餐業務報告 

 1.食材驗收(112/1/11~112/3/16 無異常情形) 

   (詳兩校午餐勞務契約第十四條罰則(四)1.違約記點標準)  

 

 2.食譜規劃及供餐質量(食用午餐時發生異常情形):   

發生 

日期 
異常事項 記點裁量 

機關決議 

是否裁罰 

112/2/16 

(四) 

館小 401學生打【飯】時發現.一根頭髮 

處理情形:當天中午即時至班上了解並致歉，會再請廚房

阿姨人員多留意。 

物理性異物 

1~3點 
口頭警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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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/2/21 

(二) 

三年音班老師於食用當日午餐時，吃到大約 2公分疑似塑

膠物之異物.因老師是將當日所有午餐(飯+3道菜)放在

碗裡一起吃，故無法判斷是哪一道菜中發現的。 

處理情形:長宏公司說明.(詳異況處理單) 

物理性異物 

1~3點 
口頭警告 

112/3/6 

(一) 

605學生吃到疑似蟲體異物。 

處理情形:長宏公司說明。(詳異況處理單) 

 
 

112/3/8 

(三) 

館小 401學生打【炒飯】時發現，疑似塑膠物。 

處理情形:當天中午即時至班上了解並致歉，經判斷應為

PP箱(組盒籃)之邊角碎削。已請廚房人員重新審視，挑

揀 PP相知外觀並剔除碎屑。 

物理性異物 

1~3點 
口頭警告 

※兩校午餐勞務契約第二十條罰則 4.(1).違約記點標準: 三、供餐品質 2.(p16.) 

 

 3.人員管理: 

   長宏食品廚師工(不含衛管員)112年 3月份一共 9人，持證廚工 5人，持證率 55%。 

   處理情形:長宏公司於 1/16廚房公告輔導獎勵辦法給工作人員知悉。 

※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持證率【承攬學校餐飲之餐飲業：百分之七十五】 

 

 4.清潔衛生管理:  

發生日期 報告事項 

112/3/1 

(三) 

1.廚房挑異物桌面及附近牆壁有殘渣未清除乾淨。 

2.工作人員洗手槽肥皂未補足。 

處理情形:長宏公司已於 3/1當日即改善完畢。 

※補充說明第二十條、罰則:第 2 項: 廠商有違反本補充說明之清潔衛生及人員聘僱與管理方面情形者，每次科處違約金新台幣

1500元整，並按發生次數累進加倍扣罰。 

 

 5.設備管理： 

發生日期 異常事項 

112/2/20 

(一) 

洗碗機【卻水管路】鬆脫.但未影響洗碗機正常使用。 

處理情形:因已超過保固期，待廠商報價維修。 

※廠商須指定專人於廚房每日工作結束前，負責水電及瓦斯等安全檢查工作並關閉瓦斯總開關，並於工作日誌中由專

人簽註，如因疏忽致造成損失及人員傷害，概由廠商負一切刑責及賠償之責任。(補充說明十六 9.) 

 

 6.監督輔導(合約第十四條:廠商應配合主管機關查核) 

發生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事項 處理情形 

112/2/20 

(一) 

縣府政風處、農業處、衛生局至午餐廚房做例行性聯合稽查。檢查

項目包括當日午餐檢驗、人員持證率（丙級證照）、廚房環境衛生、

庫房食材是否先進先出、庫房溫度/濕度、烹調是否交叉污染之虞、

送餐車車廂溫度(增加)、餐桶表面溫度(增加)…等項目。 

稽查現場:符合規定 

午餐檢驗:符合規定 

  (3/14通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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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: 

(一)1/16館中飯未煮熟之事件，請廠商確保未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。 

(二)3/14(二) 農業處來取樣青菜，抽驗農藥殘留。截至會議時尚未有結果。 

(三)午餐會議時間：4/20(四)14:00、5/18(四)14:00、6/15(四)14:00。館中四月份與六月份由怡婷主任共

同出席會議，討論招標事宜。四月份會議邀請家長會長出席與會。 

(四)關於 2/21塑膠異物處理:(1)請廠商留意上游廠商貨源的品質。(2)若再重複出現則需要考量是否繼續與

此廠商合作；3/8 PP箱碎屑異物處理，請廠商隨時確認 PP箱的狀態，一但有需要便進行更換；3/1清潔衛

生管理事項，請館小靜儀主任提醒幼稚園廚工在共同使用區域工作後要維持清潔，以免後續爭議難以釐清；

2/20設備管理事項，洗碗機卻水管路鬆脫確認有經費可以進行後續處理。另相關異常事項裁罰結果詳如上表

列，此三次都為口頭警告。 

 

案由二、有關四月份午餐滿意度施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本學期進行午餐滿意度調查之時間確認。 

決議: 

(一)4/12(三)進行館小與館中全校滿意度調查。 

(二)4/20(四)午餐會議依據調查結果進行檢討。 

(三)請午餐秘書要記得針對師生們的反應有所回覆。 

 

案由三、有關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午餐補助申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館小:低收 3人、中低收 15 人、老師認定 44人，共 62人。 

      館中:低收 15人、中低收 19人、老師認定 60人，共 94人。 

決議:依規定完成午餐補助申請。 

 

案由四、有關四月菜單審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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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菜單建議事項: 

1. 序號 6豆製品供應頻率應為 8次/月。 

決議: 

(一)廠商誤植序號 6豆製品供應頻率應為 9次/月。應調整為 8次/月。 

(二)4/28之菜單標註印度以符合國際菜單。 

(三)請於菜單內加強保護眼睛之食材並加上「護眼」之標示。 

(四)4/24之油菜調整為芥藍菜。 

(五)由於雞蛋目前有貨源壓力，若非全國性議題則請長宏自行負責，若蛋源議題已成為全國性議題，再行召

開臨時會議進行討論。 

(六)素食菜單中素蚵捲一人一捲，因考量素食食材成本，難以增加為一人兩捲，請多加宣導取得諒解。 

(七)4/18之副菜原為冬瓜燴鮮菇，因冬瓜收成不佳供貨不足，故改為小瓜燴鮮菇。 

 

附件 

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（草案修訂日期：108 年 9 月 2 日） 

 國小 1~3 年級 國小 4~6 年級 國中 

 目標值 階段值 目標值 階段值 目標值 階段值 

食物種類 620~720 卡 720~830 卡 800~930 卡 

全穀雜糧類 3.5~4.5 份/餐 4.5~5.5 份/餐 4.5~5.5 份/餐 5~6.5 份/餐 5~6.5 份/餐 6~7.5 份/餐 

乳品類 每週供應3份 每週供應1份 每週供應3份 每週供應1份 每週供應3份 
每週供應 1

份 

豆魚蛋肉類 2 份/餐 2 份/餐 2 份/餐 2.5 份/餐 2.5 份/餐 2.5 份/餐 

蔬菜類 
1.5 份/餐 1.5 份/餐 2 份/餐 2 份/餐 2 份/餐 2 份/餐 

(深色蔬菜必須超過 0.5 份) (深色蔬菜必須超過 2/3 份) (深色蔬菜必須超過 2/3 份) 

水果類 
每天供應1份 

(1 份/餐) 

每週供應2份 

(1 份/餐) 

每天供應1份 

(1 份/餐) 

每週供應2份 

(1 份/餐) 

每天供應1份 

(1 份/餐) 

每週供應 2

份 

(1 份/餐) 

油脂與堅果種

子類 
2 份/餐 2.5 份/餐 2.5 份/餐 2.5 份/餐 2.5 份/餐 3 份/餐 

註.六大類食物名稱已配合 107 年國民健康署「每日飲食指南」修正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 

動議一：石斑魚在四月份的呈現方式是否可以取代主菜，其餘價差再以果汁補足? 

決議: 

(一)考量政府美意，石斑魚是以外加方式供餐。 

(二)該項外加食材呈現方式於 6月午餐會議時再提出討論，可列入來年合約討論項目。 

 

柒、散會：上午 11:15。 


